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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11 月 21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

 

 我们通过媒体得知，黎巴嫩共和国和联合国正在缔结并通过有关“协定和规

约”。按照协定和规约，将设立黎巴嫩特别法庭，负责起诉谋杀黎巴嫩前总理拉

菲克·哈里里罪行的肇事者。 

 叙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不断表示，该“特别法庭”不应在国际独立调查委员

会工作结束前设立，何况现在有关方面正在与该委员会密切合作，以助调查。就

此，我们希望提请你注意，迄今为止，没有人征求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上述

两文件的意见，甚至也没有正式向叙利亚提供过其中任何一份文件的文本。 

 因此，如果该法庭规约获得通过，就会对某些会员国的主权及其国民的权利

造成不可接受的侵犯。 

 “特别法庭”规约以此种方式获得通过将使我们确信，叙利亚与该法庭没有

任何关系。 

 

           常驻代表 

 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 巴沙尔·贾法里（签名） 

 


